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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營運事項-其他學校營運事項： 

◎校務會議作業 

1. 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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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業程序： 

2.1. 選舉校務會議代表 

2.1.1. 每年8月份時由人事室發通知公告全校各單位選舉校務會議教師及職員工代

表。 

2.1.2. 學務處於第一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推選該學年度之校務會議學生代表。 

2.1.3. 成員名單彙整後呈校長核定，核定後由人事室公告。 

2.1.4. 學年度委員名單人事室公告後，秘書室承辦人建立出席人員名單、製作會議

簽到檔。 

2.2. 會議前 

2.2.1. 確認開會時間：於學期初訂定會議召開日期，原則上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 

2.2.2. 開會地點：借用開會地點(上校務行政系統借用)。 

2.2.3. 開會時程經校長確認核可後，秘書室承辦人以e-mail方式發送開會通知予校務

會議委員，並發e-mail通知各單位承辦人準備報告資料及提案(提案需經簽呈

核准後方可提出，法規類提案需會簽法規委員會主任委員與執行秘書)，相關

單位承辦人應於會前7天將報告及提案資料以e-mail傳送電子檔資料至秘書室

承辦人。 

2.2.4. 會前5天秘書室收集各單位提案並研擬議程，依程序送請組長、主任秘書、副

校長、校長核示。 

2.2.5. 校務會議開會資料經校長核示後，由秘書室承辦人e-mail至校務會議委員、各

相關單位承辦人、提案單位承辦人。 

2.2.6. 製作簽到單，彙整並以email發送會議議程(電子檔)。 

2.2.7. 佈置會場：擺放出席人員桌牌及議程，簽到單置於進門處桌上。 

2.3. 會議中 

宣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記錄校長交辦事項及各提案決議。 

臨時動議案件應有在場出席代表五人以上之附議始可提出，並經校務會議出席代表

多數之同意，方予討論。 

2.4. 會議後 

2.4.1. 秘書室承辦人負責撰寫會議紀錄，於1週內完成定稿，依程序送請組長、主任

秘書、副校長、校長核閱，秘書室承辦人於1個月內以e-mail送校務會議委員、

各單位承辦人、提案單位承辦人知悉。 

2.4.2. 會議紀錄公告上網。 

3. 控制重點： 

3.1. 召開會議是否依「南華大學校務會議規則」辦理。 

3.2. 會議紀錄是否經主秘、副校長審核並由校長核定及發送給校務會議代表。 

4. 使用表單： 

4.1. 開會通知單(電子檔) 

4.2. 提案單（置於秘書室網頁供各單位可隨時下載） 

4.3. 會議簽到單 

4.4. 會議議程 

4.5. 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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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依據及相關文件： 

5.1. 南華大學組織規程。 

5.2. 南華大學校務會議規則。 

6. 修訂紀錄： 

序號 修訂內容 修訂日期 

1 
1.依「南華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文件格式及規範」進行

修正。 
107/09/19 

 

 


